
马办〔2025〕52号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马岙街道办事处

关于公布有关行政规范性行文件清理结果

的通知

各村、下属企业、机关各办（中心、队）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

第 372 号）规定，以及开展招标投标治理改革配套制度废

改立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暂时

有效。修改的文件《马岙街道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马办〔2023〕52 号）第二十条“经查实投标人确有串标、

围标、以他人名义投标行为的，应依法没收其投标保证金，

列入交易中心企业不良诚信记录并取消其一定时间内在马



岙街道投标的资格。”等其他与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等上位法

相抵触部分的内容停止执行，修改的文件截至 2027年 12月

31日前修改完毕，逾期未修改的，文件自动失效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马岙街道办事处

2025年 12月 9日

定海区马岙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5年 12 月 9日印发



附件：

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定海区马岙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
关于印发《马岙街道公共资源

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马办〔2023〕52 号


